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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城鄉發展常用法令彙編勘誤表 

項次 頁碼 條文名稱 錯誤原因 補正說明 

1 55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多目標使用辦法 
附表缺漏 已補充附表 

2 59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 
附表缺漏 已補充附表 

3 149 
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

積獎勵核算基準(104年

12月 30日生效) 

1.第 13條: 

原 104年 6月 24

日所公告之左列

基準，未依內政部

103年 1月 10日

修正「都市更新建

築容積獎勵辦法」

規定併同修正。為

落實中央與地方

法令之一致性，市

府業於 104年 8

月 31日修正本條

文，並自 104年

12月 30日生效。 

2.第 12條: 

  本條文第三項  

  缺漏。 

已更正條文

內容 

4 185 
新北市各都市計畫甲乙

種工業區設置工業發展

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

公用事業設施及一般商

業設施土地使用審查要

點 

條文及附表 

內容誤繕 

已更正條文

及附表內容 

5 269 
常用解釋函第四項 

行政院農委會 102年 5

月 27日農企字第

1020214592號函 

說明內容:「係旨都

市計畫發布實施

前...」應為「係指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

前...」 

修正如前項

說明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內政部92.6.27台內營字第0920087512號令訂定  
（原院頒「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業經內政部92.7.1台內營字第0920087552號函報奉行政院92.7.17
院臺內字第0920038320號函准予停止適用）  
內政部92.9.23台內營字第0920089056號令修正 
內政部94.4.1台內營字第0940082261號令修正第三、五、八、九、十條條文及附表 
內政部95.4.7台內營字第0950801328號令修正第三條附表 
內政部98.11.23台內營字第0980810852號令修正 
內政部100.4.15台內營字第1000802466號令修正第三條附表 
內政部101.1.10台內營字第1000811230號令修正第二條之一、第三條、第四條條文 
內政部101.9.27台內營字第1010808818號令修正第三條附表 
 

第一條 本辦法依都市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時，不得影響原規劃設置公共設施之機能，

並注意維護景觀、環境安寧、公共安全、衛生及交通順暢。 

第二條 公共設施用地申請作多目標使用，如為新建案件者，其興建後之排 

之一    水逕流量不得超出興建前之排水逕流量。 

第三條 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之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依附表之

規定。但作下列各款使用者，不受附表之限制： 

一、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關規定供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附屬事

業用地，其容許使用項目依都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調整。 

二、捷運系統及其轉乘設施、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節水系統、環境品

質監測站及都市防災救災設施使用。 

三、地下作自來水、下水道系統相關設施或滯洪設施使用。 

四、面積在零點零五公頃以上，兼作機車停車場使用。 

五、閒置或低度利用之公共設施，經直轄市、縣（市）政府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作臨時使用。 

六、依公有財產法令規定辦理合作開發之公共設施用地，其容許使用項

目依都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調整。 

第四條 申請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者，應備具下列文件，向該管直轄市、

縣（市）政府申請核准： 

一、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住址；其為法人者，其法人名稱、代表人姓名及主

事務所。 

（二）公共設施名稱。 

（三）公共設施用地坐落及面積。 

（四）私人或團體申請者，應檢附獲准獎勵投資辦理之文件。 

（五）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事項。 

二、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計畫：應表明下列事項： 

（一）公共設施用地類別。 

（二）申請多目標使用項目、面積及其平面或立體配置圖說。 

（三）新建案件興建前之土地利用情形、興建後排水逕流處理情形。 



（四）開闢使用情況及土地、建築物權屬。 

（五）多目標使用項目之整體規劃及特色說明。 

（六）對原規劃設置公共設施機能之影響分析。 

（七）對該地區都市景觀、環境安寧與公共安全、衛生及交通之影響分

析。 

（八）依本辦法規定應徵得相關機關同意之證明文件。 

（九）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事項。 

第五條 申請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者，應備具下列文件，向該管直轄市

、縣（市）政府申請核准： 

一、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住址；其為法人者，其法人名稱、代表人姓名及主

事務所。 

（二）公共設施名稱。 

（三）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事項。 

二、變更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之使用項目：應表明下列事項： 

（一）公共設施用地類別。 

（二）變更使用項目之面積及其平面或立體配置圖說；私人或團體申請

變更，如涉及公共設施之指定目的使用部分，應檢附原獲准獎勵

投資辦理之相關文件。 

（三）變更使用範圍之土地及建築物權屬。 

（四）多目標使用項目之整體規劃及特色說明。 

（五）對原規劃設置公共設施機能之影響分析。 

（六）對該地區都市景觀、環境安寧與公共安全、衛生及交通之影響分

析。 

（七）依本辦法規定應徵得相關機關同意之證明文件。（八）其他經直

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事項。 

私人或團體依前項規定申請變更多目標使用，其非為原多目標使用之申

請人者，免依前項第二款第四目規定辦理。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申請後，經審查合於規定者，發給多目標使

用許可；不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其須補正者，應通知其於三十日內

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 

第七條 私人或團體投資興辦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其所需用地得依本法

第五十三條及土地徵收條例第五十六條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者，該公共設

施用地之指定使用項目與核准之多目標使用項目，應同時整體闢建完成

。必要時，得整體規劃分期分區闢建。 

第九條 相鄰公共設施用地以多目標方式開發者，得合併規劃興建。 

第十條 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作商場、百貨商場或商店街使用者，其樓地板面積



不得超過一千平方公尺。但作車站、體育場、市場使用或政府整體規劃

開闢者，或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關規定核准由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案件，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都市計畫書載明公共設施用地得兼作其他公共設施使用者，其申請作

多目標使用，應以該公共設施用地類別准許之多目標使用項目為限。

但都市計畫書同時載明兼作其他公共設施使用之面積、比例或標有界

線者，得以該公共設施用地類別及兼作類別，分別准許作多目標使用

。 

第十二條 公共設施用地得同時作立體及平面多目標使用。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定書、圖格式，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三條附表 

甲、 立體多目標使用 

用地

類別 
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備註 

零售

市場 

一、住宅。 1.在直轄市地下一樓及地上一樓作市場使用者，二

樓以上；地下一樓非作市場使用，地上一樓及二

樓作市場使用者，三樓以上。 

其他地區二樓以上。 

2.經營型態應為超級市場。 

3.面積零點一公頃以上。 

4.面臨寬度十公尺以上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樓

梯、通道及停車空間，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

足十公尺寬度後建築，其退縮地不計入法定空地

面積。但得計算建築容積。 

5.不得兼作第三項之使用。 

6.原地下一樓或地上二樓作市場使用，其使用一樓

作市場確已足敷需要者，地下一樓或地上二樓得

作第二項及第三項之使用。但如須回復地下一樓

或地上二樓作市場使用時，應全部回復作市場使

用。 

 

 二、公共使用。 1.在直轄市地下一樓及地上一樓作市場使用者，二

樓以上；地下一樓非作市場使用，地上一樓及二

樓作市場使用者，三樓以上。 

其他地區二樓以上。 

2.面臨寬度十公尺以上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樓

梯及通道，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十公尺寬

度後建築，其退縮地不計入法定空地面積。但得

計算建築容積。 

3.原地下一樓或地上二樓作市場使用，其使用一樓

作市場確已足敷攤位需要者，地下一樓或地上二

樓得作本項及第三項之使用。但如須回復地下一

樓或地上二樓作市場使用時，應全部回復作市場

使用。 

公共使用包括： 

1.醫療衛生設

施：以醫療機

構、護理機構

、醫事檢驗所

、物理治療所

、職能治療所

、牙醫技術所

、聽力所、語

言治療所、心

理治療所及

精神復健機

構為限。 

2.社區通信設

施：以郵政支

局、代辦所、

電信支局、有

線、無線設備

、機房、天線

及辦事處為

限。 

3.社區安全設

施：以消防隊



、警察分局、

分駐（派出）

所為限。 

4.公用事業服

務所：以自來

水、電力、公

共汽車、瓦斯

（不包括儲

存及販賣）為

限。 

5.公務機關辦

公室：以各級

政府機關、各

級民意機關

為限。 

6.社會教育機

構：以圖書館

或圖書室、文

物陳列室、紀

念館、兒童及

青少年育樂

設施為限。 

7.其他公共使

用：社會福利

設施、集會所

、藝文展覽表

演場所、民眾

活動中心。 

 三、商業使用。 1.在直轄市地下一樓及地上一樓作市場使用者，二

樓以上；地下一樓非作市場使用，地上一樓及二

樓作市場使用者，三樓以上。 

在其他地區二樓以上。 

2.面臨寬度十公尺以上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樓

梯及通道，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十公尺寬

度後建築，其退縮地不計入法定空地面積。但得

計算建築容積。 

3.在臺北市未毗鄰商業區者，依第一種商業區之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辦理，毗鄰商業區者，依毗

鄰商業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辦理；其他地

區依商業區之使用管制規定使用。但不得作為酒

家（館）、特種咖啡茶室、舞廳、夜總會、歌廳或

其他類似營業場所使用。 

4.不得兼作第一項之使用。 

5.原地下一樓或地上二樓作市場使用，其使用一樓

 



作市場確已足敷攤位需要者，地下一樓或地上二

樓得作第二項及本項之使用。但如須回復地下一

樓或地上二樓作市場使用時，應全部回復作市場

使用。 

 四、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資源

回收站、配電場

所、變電所及其

必要機電設施。 

1.作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池交換站使用

限於三樓以上及地下層；作資源回收站、配電場

所、變電所及其必要機電設施使用限於地下層。 

2.面積零點一公頃以上。 

3.面臨寬度十公尺以上之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

樓梯及通道。其面臨道路其中一面可規劃為單行

道系統者，准許面臨道路寬度為八公尺以上。 

4.作資源回收站使用時，應妥予規劃，並確實依環

境保護有關法令實施管理。 

 

公園 地下作下列使用： 

一、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1.面臨寬度八公尺以上之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

通道。 

2.應有完善之通風及消防設備。 

3.除作第四項使用外，作各項使用應考量基地之雨

水滲透，開挖面積與公園面積之比例合計不得超

過百分之五十，覆土深度應在二公尺以上。 

4.地下建築突出物之量體高度應配合公園之整體規

劃設計。 

5.得兼作洗車業使用。 

 

 二、兒童遊樂設施、

休閒運動設施及

其必需之附屬設

施。 

1.面積零點二公頃以上，並面臨二條道路，其中一

條需寬度十公尺以上（如已規劃為單行道系統，

則得為八公尺以上），另一條寬度六公尺以上，並

設專用出入口。 

2.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及安全設備。 

3.除作第四項使用外，作各項使用應考量基地之雨

水滲透，開挖面積與公園面積之比例合計不得超

過百分之五十，覆土深度應在二公尺以上。 

休閒運動設施

：游泳池、溜冰

場、保齡球場、

撞球場、舞蹈社

、極限運動場、

健身房（體適能

中心）、桌球館

、羽球場、排球

場、籃球場、網

球場、壁球場、

技擊類運動場

館及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

可之項目。 

 三、天然氣整壓站及

遮斷設施、配電

場所、變電所、

電信機房及必要

機電設施、資源

1.面積零點四公頃以上。 

2.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安全設備及專用出入口

通道。 

3.除作第四項使用外，作各項使用應考量基地之雨

水滲透，開挖面積與公園面積之比例合計不得超

 



回收站。 過百分之五十，覆土深度應在二公尺以上。 

4.地下建築突出物之量體高度應配合公園之整體規

劃設計。 

5.作天然氣整壓站及資源回收站使用時，應妥予規

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及消防有關法令管理。 

 四、商場、超級市場

。 

1.面積零點四公頃以上，並面臨二條道路，其中一

條需寬度十公尺以上，另一條寬度六公尺以上，

並設專用出入口。 

2.除經政府整體規劃設置者外，以該公園用地五百

公尺範圍內未規劃商業區者為限，並應有完善之

通風、消防及安全設備，且不得妨礙鄰近使用分

區及影響附近地區交通。 

3.作本項及其他各項使用時，面積未達一公頃者，

開挖面積合計不得逾百分之七十；面積一公頃以

上者，其超過一公頃部分開挖面積合計不得逾百

分之六十；覆土深度應在二公尺以上。 

4.不得逾地下二層樓。但其應設置之停車空間、變

電室及防空避難設備，在地下二層樓以下者，不

在此限。 

5.不得超過總容積樓地板面積二分之一。其停車空

間不得少於建築技術規則所定標準之二倍。 

6.地下建築突出物之量體高度應配合公園之整體規

劃設計。 

7.商場使用限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不包

括汽車、機車、自行車零件修理）、日常服務業（

不包括洗染）、飲食業、一般事務所及便利商店。 

 

 五、藝文展覽表演場

所。 

六、集會所、民眾活

動中心。 

1.面臨寬度八公尺以上之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

通道。 

2.應有完善之通風及消防設備。 

3.除作第四項使用外，作各項使用應考量基地之雨

水滲透，開挖面積與公園面積之比例合計不得超

過百分之五十，覆土深度應在二公尺以上。 

4.地下建築突出物之量體高度應配合公園之整體規

劃設計。 

 

廣場 地下作下列使用： 

一、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二、休閒運動設施。 

三、配電場所、變電

所及其必要機電

設施。 

四、電信機房。 

五、商店街。 

1.面積零點二公頃以上。但作停車場使用，不在此

限。 

2.面臨寬度八公尺以上之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

通道。 

3.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及安全設備。 

4.作第五項使用時，限於車站前之廣場用地。 

5.地下建築突出物之量體高度應配合廣場之整體規

劃設計。 

6.作資源回收站、天然氣整壓站使用時，應妥予規

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及消防有關法令管理。 

休閒運動設施

之使用同「公園

用地」之使用類

別。 



六、藝文展覽表演場

所、集會所及民

眾活動中心。 

七、資源回收站。 

八、天然氣整壓站及

遮斷設施。 

學校 一、建築物頂樓供設

置電信天線使用

。 

二、地下作下列使用

： 

(一)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二)電信機房、配電

場所、變電所及

其必要機電設施

。 

(三)資源回收站。 

(四)天然氣整壓站及

遮斷設施。 

1.面臨寬度在八公尺以上之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

、通道。 

2.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及安全設備。 

3.停車場汽車出入口、通道應與學校人行出入口適

當間隔。 

4.應先徵得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 

5.作資源回收站、天然氣整壓站使用時，應妥予規

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及消防有關法令管理。 

 

高架

道路 

下層作下列使用： 

一、公園。 

二、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三、洗車業。 

四、倉庫。 

五、商場。 

六、消防隊。 

七、加油（氣）站。 

八、警察分駐（派出

）所。 

九、集會所、民眾活

動中心。 

十、抽水站。 

十一、天然氣整壓站

及遮斷設施。 

十二、公車站務設施

及調度站。 

十三、其他政府必要

之機關。 

十四、配電場所、變

電所及其必要機

1.各種鐵、公路架高路段下層。 

2.不得妨礙交通，並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景觀

、衛生及安全設備。 

3.天然氣整壓站應為屋內型整壓站或地下型整壓站

。 

4.應先徵得該管道路管理機關同意。 

5.商場使用限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不包

括汽車零件修理）、日常服務業（不包括洗染）、

一般事務所。 

6.作資源回收站、天然氣整壓站使用時，應妥予規

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及消防有關法令管理。 

休閒運動設施

之使用同「公園

用地」之使用類

別。 



電設施。 

十五、電信機房。 

十六、資源回收站。 

十七、自來水、下水

道系統相關設施

。 

十八、休閒運動設施

。 

加油

站 

 

二樓以上作下列使用

： 

一、管理單位辦公處

所及附屬設施。 

1.都市計畫加油站、加氣站二樓以上。 

2.應設專用出入口、樓梯及通道。 
 

 二、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1.都市計畫加油站、加氣站二樓以上。 

2.面臨寬度十二公尺以上道路，並應設專用出入口

、樓梯及通道。 

3.臨接道路長度不得小於三十公尺。但同時面臨二

條道路，且臨接長度達二十公尺以上者，不在此

限。 

 

停車

場 

一、管理單位辦公場

所。 

二、加油（氣）站。 

三、餐飲服務。 

四、商場、超級市場。 

五、電信、有線、無

線設備、機房及

天線。 

六、洗車業、汽機車

保養業、汽機車

零件修理業、電

動汽機車充電站

及電池交換站。 

七、配電場所、變電

所及其必要機電

設施。 

八、轉運站、調度站、

汽車運輸業停車

場。 

九、圖書館。 

十、民眾活動中心。 

十一、休閒運動設施

。 

十二、旅館。 

十三、天然氣整壓站

及遮斷設施。 

1.作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八項、第十一項及第十二

項使用時，其面臨道路寬度應在十二公尺以上。

但位於鄉街計畫、為保持優美風景或以保護為目

的之特定區計畫地區，並經直轄市、縣（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2.應設專用出入口、樓梯及通道。 

3.高度超過六層或十八公尺之立體停車場。但周邊

地區停車需求提經直轄市、縣（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或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或作第一

項、第二項、第五項、第七項、第十三項至第十

六項之使用者，不在此限。 

4.使用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總容積樓地板面積之三

分之一。 

5.作第三項、第四項、第十二項使用時，其停車空

間，不得少於建築技術規則所定標準之二倍。 

6.作第二項使用時，應於地面層設置。 

7.天然氣整壓站應為屋內型整壓站或地下型整壓站

。 

8.商場使用限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日常

服務業（不包括洗染）、一般事務所、飲食業、

餐飲業、一般服務業、自由職業事務所、金融分

支機構及提供商場服務之社區通訊設施、公務機

關。 

9.作資源回收站、天然氣整壓站使用時，應妥予規

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及消防有關法令管理。 

 

休閒運動設施

之使用同「公園

用地」之使用類

別。 

 



十四、警察分局、大

（中、分）隊部

、分駐（派出）

所、消防隊。 

十五、地上興建自來

水、下水道系統

相關設施之管理

站及必要機電設

備。 

十六、地下興建資源

回收站。 

十七、自行車、機車

租賃業。 

道路 除作運輸索道、空橋

外，地下作下列使用

： 

一、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二、商場或商店街。 

三、防空避難室。 

四、資源回收站。 

五、電信機房。 

六、天然氣整壓站及

遮斷設施。 

 

1.道路寬度二十公尺以上，並設專用出入口、樓梯

及通道。但作運輸索道、空橋，或與其他公共設

施用地合併規劃興建地下停車場時，其道路寬度

不在此限。 

2.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及安全設備。 

3.應先徵得該管道路主管機關之同意。 

4.商場使用限於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不

包括汽車、機車、自行車零件修理）、日常服務業

（不包括洗染）、一般事務所、飲食業、餐飲業、

一般服務業、金融分支機構、資訊休閒服務業、

遊藝場業及提供商場服務之社區通訊設施、公務

機關。 

5.作資源回收站、天然氣整壓站使用時，應妥予規

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及消防有關法令管理。 

 

車站 一、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二、一般辦公處所、

公務機關。 

三、資源回收站。 

四、電信、有線、無

線設備、機房及

天線。 

五、配電場所、變電

所及其必要之機

電設施。 

六、集會所、藝文展

覽表演場所。 

七、休閒運動設施。 

八、郵政及電信服務

。 

1.都市計畫車站、轉運站、調度站用地或鐵路、交

通、捷運系統用地（場、站使用部分）。 

2.應面臨寬度十二公尺以上之道路，並設專用出入

口、樓梯及通道。但作高鐵、捷運、鐵路車站候

車所在樓層，不受專用出入口之限制。 

3.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及安全設備。 

4.作第七項至第十五項、第十七項使用時，不得超

過總容積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二。但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之投資案件，不在此限。 

5.候車所在樓層作第七項至第十七項使用時，不得

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 

6.作第七項至第十五項及第十七項使用時，其停車

空間不得少於建築技術規則所定標準之二倍。但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不在此限。 

7.應先徵得該管車站主管機關同意；設置旅館應符

合觀光主管機關所定之相關規定。 

8.商場使用限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不包

1、休閒運動設

施之使用同

「公園用地

」之使用類

別。 

2、社會福利設

施：以老人

日間照顧、

老人教育訓

練、身心障

礙者日間服

務、兒童及

少年之托育

、早期療育

、心理輔導

或家庭諮詢

及其他福利



九、旅遊服務。 

十、銀行及保險服務

。 

十一、餐飲服務。 

十二、特產展售及便

利商店。 

十三、補習班。 

十四、百貨商場、商

店街、超級市場

。 

十五、旅館、一般觀

光旅館、國際觀

光旅館。 

十六、腳踏自行車租

售、補給及修理

服務。 

十七、社會福利設施

。 

括汽車、機器腳踏車修理）、日常服務業（不包括

洗染）、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及金融分支

機構。 

9.作資源回收站使用時，應妥予規劃，並確實依環

境保護有關法令管理。 

措施為限。 

綠地 地下作下列使用： 

一、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二、資源回收站及必

要之設施。 

三、配電場所、變電

所及其必要機電

設施。 

四、天然氣整壓站及

遮斷設施。 

五、電信機房。 

1.作第一項使用者應面臨寬度十二公尺以上之道路

，並設專用出入口、通道；其四周道路如已闢建

完成，並規劃有單行道系統，則准許面臨道路寬

度為十公尺以上。 

2.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及安全設備。 

3.應考量基地之雨水滲透，開挖面積與綠地面積之

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覆土深度應在二公尺

以上。 

4.地下建築突出物之量體高度應配合綠地之整體規

劃設計。 

5.作資源回收站、天然氣整壓站使用時，應妥予規

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及消防有關法令管理。 

 

變電

所 

地上層作下列使用： 

一、電業有關之辦公

處所。 

二、圖書室。 

三、集會所、民眾活

動中心。 

四、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五、休閒運動設施。 

六、一般住宅。 

七、電信、有線、無

線設備、機房、

天 線 及 配 電 場

1.應為屋內型變電所或地下變電所。 

2.面臨寬度十公尺以上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樓

梯及通道，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十公尺寬

度後建築，其退縮地不計入法定空地面積。但得

計算建築容積。 

3.變電所設於地下層時，得免計算建築容積。 

4.作第十項至第十三項使用時，其停車空間不得少

於建築技術規則所定標準之二倍。 

5.作第十項至第十三項之使用，不得超過總容積樓

地板面積三分之二。 

6.商場使用限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不包

括汽車、機車、自行車零件修理）、日常服務業（

不包括洗染）、一般事務所。 

休閒運動設施

之使用同「公園

用地」之使用類

別。 



所。 

八、社會福利設施。 

九、戶外廣告設施。 

十、一般辦公處所。 

十一、商場。 

十二、旅館及餐飲服

務。 

十三、銀行。 

十四、展覽場。 

體育

場 

地下作下列使用： 

一、配電場所、變電

所。 

二、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三、商場。 

四、展覽場。 

五、休閒運動設施。 

六、電信機房。 

七、資源回收站。 

八、天然氣整壓站及

遮斷設施。 

1.都市計畫體育（運動）場（所）、綜合運動場（所

）用地。 

2.面積零點四公頃以上。 

3.面臨寬度十公尺以上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樓

梯及通道，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十公尺寬

度後建築，其退縮地不計入法定空地面積。但得

計算建築容積。 

4.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音、消防設備。 

5.作商場、展覽場使用者，應不得貯存具有危險性

或有礙環境衛生之物品。商場經營以零售業及餐

飲業為限。 

6.應先徵得該管體育主管機關同意。 

7.作資源回收站、天然氣整壓站使用時，應妥予規

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及消防有關法令管理。 

休閒運動設施

之使用同「公園

用地」之使用類

別。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截流

站、抽

水 站

及 焚

化 場

、垃圾

處 理

場 

地上層作下列使用： 

一、污水下水道有關

之辦公處所。 

二、圖書室。 

三、集會所。 

四、民眾活動中心。 

五、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六、休閒運動設施。 

七、公園、綠地。 

八、電信機房、配電

場所。 

九、資源回收站。 

1.污水處理設施、截流站、抽水站及焚化場應為屋

內型或地下型。 

2.截流站、抽水站及焚化場應面臨道路寬度十公尺

以上，並設專用出入口、樓梯及通道，不足者應

自建築線退縮補足十公尺寬度後建築，其退縮地

不計入法定空地面積。但得計算建築容積。 

3.作資源回收站使用時，應妥予規劃，並確實依環

境保護有關法令管理。 

 

休閒運動設施

之使用同「公園

用地」之使用類

別。 

兒童

遊樂

場 

地下作停車場使用。 1.應面臨寬度八公尺以上之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

、通道。 

2.應有完善之通風及消防設備。 

3.地下建築突出物之量體高度應配合兒童遊樂場之

整體規劃設計。 

 

機關 一、停車場、電動汽1.面臨寬度十二公尺以上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社會教育機構



用地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二、社會教育機構。 

三、自來水、下水道

系統相關設施。 

四、電信機房及其他

機電設施。 

五、配電場所、變電

所及其必要機電

設施。 

六、幼兒園。 

七、天然氣整壓站及

遮斷設施。 

八、藝文展覽表演場

所。 

九、集會所、民眾活

動中心。 

十、社會福利設施。 

十一、資源回收站。 

十二、廣告設施及服

務。 

樓梯及通道，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十二公

尺寬度後建築，其退縮地不計入法定空地面積。

但得計算建築容積；位於鄉街計畫、為保持優美

風景或以保護為目的之特定區計畫地區，經直轄

市、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不受面臨道路寬度十二公尺

之限制。 

2.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及安全設備。 

3.天然氣整壓站應為屋內型整壓站或地下型整壓站

。 

4.應先徵得該機關用地主管機關同意。 

5.作資源回收站、天然氣整壓站使用時，應妥予規

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及消防有關法令管理。 

6.廣告設施及其內容，依廣告相關法令管理。 

：以圖書館或圖

書室、博物館或

文物陳列室、科

學館、藝術館、

音樂廳、紀念館

為限。 

港埠

用地 

一、製造。 

二、展覽。 

三、電動汽機車充電

站 及 電 池 交 換

站。 

1.應位於依法核定之商港區域範圍內。 

2.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按港埠用地之容積率及建蔽

率折算為使用之土地面積後，併入平面多目標使

用之土地面積作總量管制。全部港埠用地作多目

標（含平面及立體）使用之土地面積，不得超過

商港區域範圍內之港埠用地面積之三分之一。 

3.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者，面臨之計畫道路寬度

應為十二公尺以上，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

十二公尺寬度後，再退縮二公尺建築，退縮補足

道路寬度部分不計入法定空地面積，再退縮二公

尺建築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但基地情形特殊無

法退縮者，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不在

此限。 

4.應確實依環境保護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自來

水用

地 

地上層作下列使用： 

一、休閒運動設施。 

二、電信、有線、無

線設備、機房及

天線。 

三、戶外廣告設施。 

四、一般辦公處所。 

五、商場。 

六、幼兒園。 

1.都市計畫自來水事業用地、自來水廠用地。 

2.面臨寬度十公尺以上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樓

梯及通道，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十公尺寬

度後建築，其退縮地不計入法定空地面積。但得

計算建築容積。 

3.作第四項及第五項使用時，其停車空間不得少於

建築技術規則所定標準之二倍。 

4.作第四項及第五項之使用，不得超過總容積樓地

板面積三分之二。 

休閒運動設施

之使用同「公園

用地」立體多目

標使用之使用

類別。 



5.商場使用限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不包

括汽車、機車、自行車零件修理）、日常服務業（

不包括洗染）、一般事務所。 

 

乙、平面多目標使用 

用地

類別 
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備註 

公園 一、社會教育機構。 

二、文化中心。 

三、體育館。 

四、休閒運動設施。 

五、集會所、民眾活

動中心。 

六、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七、自來水、下水道

系統相關設施、

電信機房、資源

回收站等所需之

必要設施。 

八、分駐（派出）所

、崗哨、憲兵或

海岸巡防駐所、

消防隊。 

九、兒童遊樂設施。 

1.面積在五公頃以下者，其地面作各項使用之建築

面積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面積超過五公頃者，

其超過部分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二。 

2.應有整體性之計畫。 

3.應保留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綠覆地。 

4.自來水、下水道系統相關設施所需之機電及附屬

設施用地面積應在七百平方公尺以下，並應有完

善之安全設備。 

5.作資源回收站使用時，應妥予規劃，並確實依環

境保護有關法令管理。 

6.作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五項使用者，得

附設幼兒園使用。 

7.應考量基地之雨水滲透，開挖面積與公園面積之

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覆土深度應在二公尺

以上。 

1.休閒運動設

施：公園用地

立體多目標

使用之使用

類別、手球

場、棒球場、

壘球場、足球

場、曲棍球

場、滑草場、

自由車場、高

爾夫球場及

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認可之項

目。 

2.社會教育機

構：以博物

館、科學館、

藝術館、圖書

館、音樂廳為

限。 

 

兒童

遊樂

場 

幼兒園。 1.面積零點二公頃以上。 

2.幼兒園用地面積不得超過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百

分之二十五，其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3.應先徵得該管主管教育行政及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同意。 

 

體育

場 

一、看臺下作下列使

用： 

（一）展覽場。 

（二）停車場、電動

汽機車充電站及

電池交換站。 

（三）倉庫。 

1.都市計畫體育（運動）場（所）、綜合運動場（所）

用地。 

2.作第二項之使用時，體育場所用地面積應在五公

頃以上。 

3.作展覽場使用者，不得貯存具有危險性或有礙環

境衛生之物品。 

4.應先徵得該管體育主管機關同意。 

 



（四）消防隊址。 

（五）警察分駐（派

出）所。 

（六）交通分隊。 

（七）集會所、民眾

活動中心。 

（八）其他政府必要

之機關。 

（九）體育訓練中心

。 

（十）電信機房。 

（十一）雨水貯留設

施。 

（十二）小型商店。 

（十三）廣告設施及

服務。 

（十四）資源回收站

。 

（十五）幼兒園。 

二、音樂廳臺。 

5.廣告設施及其內容，依廣告相關法令管理。 

6.作資源回收站使用時，應妥予規劃，並確實依環

境保護有關法令管理。 

 

加油

站 

一、停車場。 

二、洗車設施。 

三、汽機車簡易保

養。 

四、汽機車及其用品

之租售。 

五、代辦汽車定期檢

驗。 

六、經銷公益彩券。 

七、廣告服務。 

八、便利商店。 

九、電動汽機車充電

站 及 電 池 交 換

站。 

十、依加油站設置管

理規則規定得兼

營使用項目。 

1.面積不足一千平方公尺者，限作洗車業、廣告服

務、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 

2.面臨寬度十二公尺以上道路。 

3.臨接道路長度不得小於三十公尺。但同時面臨二

條道路，且臨接長度達二十公尺以上者，不在此

限。 

4.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及安全設備。 

5.不得超過加油站用地面積之三分之一。 

6.作公益彩券業，以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低收入

單親家庭者為限。 

 

變電

所 

一、電業有關之辦公

處所。 

二、圖書室。 

三、集會所、民眾活

動中心。 

四、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面臨寬度十公尺以上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樓梯

及通道，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十公尺寬度後

建築，其退縮地不計入法定空地面積。但得計算建

築容積。 

休閒運動設施

之使用同「公園

用地」立體多目

標使用之使用

類別。 



池交換站。 

五、休閒運動設施。 

六、配電場所。 

學校 一、社會教育機構。 

二、幼兒園。 

三、藝文展覽表演場

所。 

四、社會福利設施。 

五、運動設施。 

六、民眾活動中心。 

七、資源回收站。 

八、電動汽機車充電

站 及 電 池 交 換

站。 

 

1.面臨寬度八公尺以上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樓

梯及通道，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八公尺寬

度後建築，其退縮地不計入法定空地面積，並得

計算建築容積。但情形特殊，經直轄市、縣（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2.應有整體性之計畫。 

3.作各項使用之面積不得超過學校用地面積百分之

五十。 

4.應先徵得該管教育主管機關同意；作第四項應同

時徵得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同意。 

5.作資源回收站使用時，應妥予規劃，並確實依環

境保護有關法令管理。 

社 會 教 育 機

構：以社區大

學、圖書館或圖

書室、博物館或

文物陳列室、科

學館、藝術館、

音樂廳、紀念館

為限。 

社 會 福 利 設

施：以老人日間

照顧、老人教育

訓練場所、身心

障礙者日間服

務 機 構 （ 場

所）、兒童及少

年之托育、早期

療育、心理輔導

或家庭諮詢、及

其他福利機構

為限。 

港埠

用地 

一、製造。 

二、展覽。 

三、電動汽機車充電

站 及 電 池 交 換

站。 

1.應位於依法核定之商港區域範圍內。 

2.全部港埠用地作多目標（含平面及立體）使用之

土地面積，不得超過商港區域範圍內之港埠用地

面積之三分之一。 

3.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者，面臨之計畫道路寬度

應為十二公尺以上，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

十二公尺寬度後，再退縮二公尺建築，退縮補足

道路寬度部分不計入法定空地面積，再退縮二公

尺建築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但基地情形特殊無

法退縮者，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不在

此限。 

4.應確實依環境保護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自來

水用

地 

一、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二、休閒運動設施。 

三、電信、有線、無

線設備、機房及

天線。 

四、戶外廣告設施。 

五、一般辦公處所。 

1.都市計畫自來水事業用地、自來水廠用地。 

2.面臨寬度十公尺以上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樓

梯及通道，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十公尺寬

度後建築，其退縮地不計入法定空地面積。但得

計算建築容積。 

3.作第五項及第六項使用時，其停車空間不得少於

建築技術規則所定標準之二倍。 

4.作第五項及第六項之使用，不得超過該用地面積

三分之二。 

休閒運動設施

之使用同「公園

用地」立體多目

標使用之使用

類別。 



六、商場。 

七、幼兒園。 

5.商場使用限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不包

括汽車、機車、自行車零件修理）、日常服務業（不

包括洗染）、一般事務所。 

6.作第六項使用時，不得位於水質水量保護區。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 
內政部 63.12.5 台內營字第 61233 號令訂定  
內政部 65.7.8 台內營字第 686392 號令修正  
內政部 73.10.19 台內營字第 266054 號令修正  
內政部 77.10.12 台內營字第 632864 號令修正公布  
內政部 88.6.29 台內營字第 8873677 號令修正  
內政部 92.8.14 台內營字第 0920088282 號令修正第 5 條條文 
內政部 100.11.16 台內營字第1000809398號令修正第 4 條、第 5 條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以下簡稱公共設施保留地)除中央、直轄市、

縣(市)政府擬有開闢計畫及經費預算，並經核定發布實施者外，土地所

有權人得依本辦法自行或提供他人申請作臨時建築之使用。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臨時建築權利人係指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或使用人依本辦

法申請為臨時建築而有使用權利之人。 

第四條 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不得妨礙既成巷路之通行，鄰近之土地使用分

區及其他法令規定之禁止或限制建築事項，並以下列建築使用為限： 

一、臨時建築權利人之自用住宅。 

二、菇寮、花棚、養魚池及其他供農業使用之建築物。 

三、小型游泳池、運動設施及其他供社區遊憩使用之建築物。 

四、幼稚園、托兒所、簡易汽車駕駛訓練場。 

五、臨時攤販集中場。 

六、停車場、無線電基地臺及其他交通服務設施使用之建築物。 

七、其他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得使用之建築物。 

前項建築使用細目、建蔽率及最大建築面積限制，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當地情形及公共設施興闢計畫訂定之。 

第五條 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之構造以木構造、磚造、鋼構造及冷軋型鋼構

造等之地面上一層建築物為限，簷高不得超過三點五公尺。但前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六款之臨時建築以木構造、鋼構造及冷軋型鋼構

造建造，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當地都市計畫發展情形及建築結

構安全核可者，其簷高得為十公尺以下。 

前條第一項第六款停車場之臨時建築以鋼構造或冷軋型鋼構造建造，經

當地直轄市或縣（市）交通主管機關依其都市發展現況，鄰近地區停車

需求、都市計畫、都市景觀、使用安全性及對環境影響等有關事項審查

核可者，其樓層數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六條 臨時建築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與二公尺以上既成巷道相連接。其連接

部份之最小寬度應在二公尺以上，未連接既成巷道者，應自設通路，其

自設通路之寬度不得小於左列標準： 

一、長度在未滿十公尺者為二公尺。 

二、長度在十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公尺者為三公尺。 

三、長度逾二十公尺者為五公尺。  



前項自設通路，應以都市計畫道路邊界為起點計算，其土地不得計入建

築基地面積。 

第七條 在公共設施道路及綠地保留地上，申請臨時建築者，限於計畫寬度在十

五公尺寬以上，並應於其兩側各保留四公尺寬之通路。 

第八條 公共設施保留地申請為臨時建築使用，應具備申請書，土地登記簿謄本

或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土地租賃契約，工程圖樣及說明書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申領臨時建築許可證後始得為之。 

第九條 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之施工管理，應依建築法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申請臨時

建築物使用許可證，並得憑以申請接水接電。 

第十一條 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之權利人，應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條第二項

規定，於接獲地方政府開闢公共設施通知限期拆除時，負有自行無條

件拆除之義務，逾期不拆者，由地方政府強制拆除之；其所需僱工拆

除費用，由臨時建築權利人負擔。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第四條建築使用細目、建蔽率及最大

建築面積限制 

建築使用項目 建築使用明細 建蔽率 

(%) 

最大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一、自用住宅 自用住宅 30%以下 不得超過 300平方

公尺 

二、菇寮、花棚、

養魚池及他

供農業使用

之建築物 

菇寮、花棚、養魚池、育苗

中心作業室、苗圃、蠶室。 

30%以下 不得超過 300平方

公尺 

三、小型游泳池、

運動設施及

其他社區遊

憩使用之建

築物 

1.小型游泳池。2.室內桌球

館及其他運動設施、溜冰

館。3.小型公園、兒童遊樂

場。4.戶外運動設施。5.

附屬設施如售票亭、更衣

室，廁所、販賣部、看台。 

30%以下 不得超過 300平方

公尺 

四、幼稚園、托兒

所、簡易汽車

駕駛訓練場 

幼稚園、托兒所、簡易汽車

駕駛訓練場(場地面積不得

超過二萬平方公尺)。 

30%以下 不得超過 300平方

公尺 

五、臨時攤販集中

場 

臨時攤販集中場 30%以下 不予限制 

六、停車場及其他

交通服務設

施使用之建

築物 

停車場、交通服務使用之辦

事處。拖車型交換機。 

30%以下 不得超過 300平方

公尺 

七、其他依都市計

畫法第五十

一條規定得

使用之建築

物 

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

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除准修繕外，不得增建或改

建。 



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104 年 12月 30日生效) 
中華民國90年8月21日臺北縣政府(90)北府城更字第307761號函訂定發布全文4點；並自發布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90年9月10日臺北縣政府(90)北府城更字第335504號函修正發布全文4點 
中華民國93年11月24日臺北縣政府北府城更字第0930775111號函修正發布全文5點；並自即日起發布實施 
中華民國98年3月10日臺北縣政府北府城更字第0980136474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17點(原名稱：臺北縣都市更新地區
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 
中華民國98年12月30日臺北縣政府北府城更字第0981098866號令修正發布第12點；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99年12月25日新北市政府北府法規字第0991209390號公告繼續適用 
中華民國100年8月18日新北市政府北府法規字第1000000801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6點；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104年6月24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城更字第10434354971號令修正發布；並自104年12月30日生效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

十四條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有關都市更新建築

容積獎勵之核算，特訂定本基準。 

都市更新計畫訂有獎勵規定者，得從其規定。 

二、依本辦法第四條規定，申請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公益設施之容積獎勵者，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係指供機關（構）、社區住戶或社區住戶以外之不特定公共使用，以

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活動中心、老人活動設施、老人安養設

施、公共托育設施、綠色運具接駁空間、產業育成設施、大型會議室

、展演廳、社會住宅及機關辦公相關設施，並經主管機關與管理機關

認定。 

（二）第一款之社會住宅每案規模不得低於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以

下簡稱施行細則）之規定；除社會住宅外，其他公益設施之室內主建

物面積至少須達三百平方公尺，並應具備獨立之出入動線，符合無障

礙環境需求，產權並應另編建號，單獨登記。 

（三）實施者應一併就所提供之公益設施設計施工完成，依使用種類與目的

，設置使用所需之基本設施、設備或裝修，並得經受贈單位同意，將

其折算為費用。且為協助受贈單位對公益設施之管理維護，實施者應

視實際需要提供必要之管理維護費用，並納入事業計畫書載明。 

（四）實施者應於更新事業完成後將公益設施產權無償登記為公有，並於領

得使用執照並完成水、電及相關設施、設備或裝修後，由實施者會同

受贈單位辦理移交接管。 

（五）受贈單位或管理機關必要時得另行依法處分利用。 

（六）樓地板面積除不計入容積外，得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並以法定

容積之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A2=（B2-1＋B2-2＋B2-3）×1.2 ／（C1－C2－C3） 

A2：捐贈公益設施之獎勵容積（≦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十五） 

B2-1：捐贈公益設施土地成本 

B2-2：興建成本及設備設施裝修費用 

B2-3：提供管理維護基金 

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 



C2：單位興建成本 

C3：單位管銷費用(以C1×11%核計) 

三、依本辦法第五條規定，申請協助開闢或管理維護更新單元內或其周邊公共設

施，或捐贈經費予本府都市更新基金之容積獎勵者，應符合下列規定，其獎

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一）協助開闢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者，應同時符合下列規定： 

1.土地產權私有者應登記為公有。 

2.開闢程度應經該公共設施管理機關認可。 

3.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 

A3-1=（B3-1＋B3-2＋B3-3）×1.2 ／（C1－C2－C3） 

A3-1：協助開闢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之獎勵容積 

B3-1：協助開闢毗鄰基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所需工程費 

B3-2：土地取得費用（以事業計畫報核日當期之公告現值計算） 

B3-3：拆遷安置經費 

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 

C2：單位興建成本 

C3：單位管銷費用(以C1×11%核計) 

（二）提供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用或捐贈經費予本府都市更新

基金者，應同時符合下列規定： 

1.提供管理維護費用者，應經公共設施管理機關認定有必要性，其費用納

入都市更新基金。 

2.本款金額應於取得建造執照前全數一次繳納。 

3.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 

 

 

 

A3-2：提供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用或捐贈經費予本府都

市更新基金之獎勵容積 

B3-4：維護管理費用或捐贈都市更新基金之金額 

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 

C2：單位興建成本 

C3：單位管銷費用(以C1×11%核計) 

四、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申請保存維護更新單元範圍內具歷史性、紀念性、藝

術價值之建築物之容積獎勵者，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其獎勵額度以法

定容積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A4＝(B4×1.2) ／（C1－C2－C3） 

A4：保存維護具歷史性、紀念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之獎勵容積（≦

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五） 

A3-2 ＝  

 

B3-4 × 1.2 

 (C1－C2－C3) 

 

÷1.5 



B4：保存維護所需經費 

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 

C2：單位興建成本 

C3：單位管銷費用(以C1×11%核計) 

五、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申請更新單元之整體規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質、無

障礙環境、都市景觀、都市防災、都市生態具有正面貢獻，或採智慧型建築

設計，其標準高於都市計畫、消防、建築及相關法令規定之容積獎勵者，依

下列規定核給，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一）設計建蔽率：建蔽率符合下列規定，得予獎勵法定容積： 

 

（二）增設機車或自行車停車位：基地位於大眾運輸系統之車站本體及車站

出入口（含捷運場站、火車站及公共運輸轉運站等）、圖書館、博物

館、文化藝術中心、市民活動中心、國民運動中心等具公共停車需求

之特定公共設施周邊三百公尺範圍內，經提出交通量需求分析，且機

車停車位於滿足一戶一機車位後，另行增設平面式機車位數達一百輛

以上，具有獨立樓（電）梯間出入口，應供社區外不特定公眾停車，

並於事業計畫提出管理營運計畫者，得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其

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五為上限。 

A5-2＝增設機車位之車位數× 4平方公尺 

A5-2：增設機車位之獎勵容積（≦法定容積百分之五）  

本款機車停車位，依實際需要可替換為自行車停車位，每一輛機車停

車位替換為二輛自行車停車位。設置機械汽車停車位者，不適用本獎

勵。 

（三）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基地內通道：經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同

意，提供基地內四公尺以上寬度之通道供不特定之公眾便利通行者，

依實際留設面積核計獎勵容積，其獎勵額度以百分之三為上限。  

若留設通道為更新前既成巷道，則應扣除現有既成巷道之範圍始得計

入獎勵。 

（四）無障礙空間規劃：更新後建築物規劃為住宅使用，並符合新建住宅性

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基準達三級分且取得相關證明者，得予

獎勵法定容積百分之一，達該指標四級分且取得相關證明者，得予獎

A5-1＝法定建蔽率－設計建蔽率 

本款設計建蔽率計算： 

建築面積／（基地面積－更新後現有巷道面積） 

獎勵法定容積額度 

A5-1≧10％ 3％ 

A5-1≧15％ 5％ 

A5-1≧20％ 7％ 

A5-1≧25％ 9％ 



勵法定容積百分之三。申請本項獎勵者，實施者應與本府簽訂協議書

並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保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二年內，取得申請

性能評估基準以上認證，且應於核准使用執照前繳納完成，始得核發

使用執照。應提供因本款獎勵增加容積樓地板面積乘以銷售淨利之保

證金，如下列公式計算： 

B5-4＝A5-4×銷售淨利×1.2 

B5-4：申請新建住宅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基準應提供之保證金 

A5-4：因申請新建住宅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基準增加之容積樓地板面

積 

銷售淨利：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單位興建成本－單位銷售費用

－單位管理費用 （單位銷售費用：平均銷售單價× 6%；單位管理費

用：平均銷售單價× 5%） 

1.未依限取得申請性能評估基準以上認證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2.申請性能評估基準以上認證者，實施者應提列管理維護必要費用，

其後續之管理維護計畫須載明至事業計畫書及公寓大廈規約草約

內。 

（五）智慧建築設計：申請智慧建築設計取得智慧建築標章之候選證書者，

其符合等級為銀級者，得予獎勵法定容積百分之一，符合等級為黃金

級以上者，得予獎勵法定容積百分之三。實施者應與本府簽訂協議書

並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保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二年內，取得申請

性能評估基準以上認證，且應於核准使用執照前繳納完成，始得核發

使用執照。應提供因本款獎勵增加容積樓地板面積乘以銷售淨利之保

證金，如下列公式計算： 

B5-5 ＝A5-5 ×銷售淨利× 1.2 

B5-5：申請智慧建築標章獎勵應提供之保證金 

A5-5：因申請智慧建築標章獎勵增加之容積樓地板面積 

銷售淨利：與本點第(四)款相同 

1.未依限取得智慧建築標章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2.申請智慧建築標章者，實施者應提列管理維護必要費用，其後續之

管理維護計畫須載明至事業計畫書及公寓大廈規約草約內。 

六、依本辦法第七條但書規定，配合都市發展特殊需要而留設大面積開放空間、

人行步道及騎樓之容積獎勵者，應符合下列規定，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

分之二十為上限： 

（一）基地配置自建築線（含計畫道路、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起退縮（

不含造型板、雨遮）淨寬四公尺建築，並於退縮空間內配合周邊道路

系統，設置人行步道、自行車道、街角廣場、街道家具、無障礙空間

、綠化植栽或增加必要之路寬者，依下列規定核算獎勵容積： 

1.屬計畫道路所圍之完整街廓、或由現有巷道等所圍之街廓且其基地面積



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四周均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乘以一點八倍核

計獎勵容積。 

2.面臨三條以上道路之基地，臨道路側均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乘以一

點五倍核計獎勵容積。 

3.面臨二條以上道路之基地，臨道路側均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乘以一

點二倍核計獎勵容積。 

4.面臨一條或臨二條以上但未全部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核計獎勵容積

。 

5.退縮淨寬超過四公尺部分，得於六公尺深度內，以實際退縮面積核計獎

勵容積。  

6.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五點第一項基地退縮部分不得計入

本款實際退縮面積。 

（二）街角廣場規劃應設置於道路轉角處，並配合周邊無遮簷人行道或騎樓

整體規劃，其最小設置面積不得小於三十六平方公尺，最短邊長度不

得小於六公尺。 

廣場兩側與騎樓連接，得於上方加設頂蓋，且淨高不得低於六公尺，

並以其頂蓋投影面積乘以零點八倍核計獎勵容積。本款面積與前款退

縮面積及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不得重複計列(街角廣

場面積計算詳附圖所示)。 

七、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申請綠建築設計取得相關標章之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

築分級評估黃金級以上者，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三之獎勵，取得鑽石級以上

者，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六之獎勵應符合下列規範。實施者並應與本府簽訂

協議書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保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二年內，取得申請性

能評估基準以上認證，且應於核准使用執照前繳納完成，始得核發使用執照

。應提供因本款獎勵增加容積樓地板面積乘以銷售淨利之保證金，如下列公

式計算： 

B7＝A7 ×銷售淨利× 1.2 

B7：申請綠建築標章獎勵應提供之保證金 

A7：因綠建築標章獎勵增加之容積樓地板面積 

銷售淨利：與第五點第(四)款相同 

前項保證金退還方式依下列規定： 

（一）依限取得該等級綠建築標章者，保證金無息退還。 

（二）未依限取得黃金級以上綠建築標章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三）依限取得申請標章等級但未達原申請等級者，保證金於扣除原申請等

級與實際取得標章等級之獎勵容積差額換算保證金額度後無息退還。 

（四）申請綠建築標章者，實施者應提列管理維護必要費用，其後續之管理

維護計畫須載明至事業計畫書及公寓大廈規約草約內。 

八、依本辦法第九條規定，申請更新地區時程之容積獎勵者，依下列規定核給： 



前項時程獎勵起算日，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計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九、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申請更新單元規模獎勵者，依下列規定核給，其獎勵

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一）更新單元規模屬完整計畫街廓，獎勵法定容積百分之五。 

（二）於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規模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或於

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達更新單

元土地面積三分之一且更新單元規模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者，依下列

公式計算獎勵容積，其含完整計畫街廓者，得再增加法定容積百分之

五： 

A9-3＝5%＋[2％×（更新單元土地面積–5000㎡）／500㎡] 

A9-3：於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

未達更新單元土地面積三分之一且更新單元規模達五千平方公尺以上

之獎勵容積 

經政府機關取得所有權並開闢完成之計畫道路、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或屬法定

山坡地者，不得計入更新單元規模。 

十、依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申請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容積獎勵

者，應符合下列規定，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一）應於申請本基準第四點至第九點獎勵後仍未達第十三點獎勵上限者，

始予申請核計。 

（二）獎勵容積以實測違建戶所占樓地板面積計算，且每戶並不得超過本市

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平均水準係以最近一次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

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中本市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 

（三）實施者應於事業計畫核定前，檢具與違建戶之協議書，依簽定協議之

戶數確認前款獎勵容積。 

（四）舊違章建築戶之認定，以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一月十日前建造完成者為

限，且應檢附下列任一證明文件： 

1.建物謄本。 

2.戶口遷入證明。 

3.稅籍證明。 

於都市更新地區公告日起 申請事業計畫報核者之獎勵法定容積額度 

一年內 10％ 

二年內 9％ 

三年內 8％ 

四年內 5％ 

五年內 5％ 

六年內 5％ 

經本府同意延長者，於延長期間

內 
5％ 



4.自來水接水或電力接電證明。 

5.區公所或原鄉（鎮、市）公所證明文件。 

6.航照圖。 

7.門牌編訂證明。 

十一、依本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申請容積獎勵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同時符合下列情形後，始得申請： 

1.都市更新事業共同負擔由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繳納。 

2.更新後超過二分之一原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分配未達最近一次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本市平均每戶居住

樓地板面積。 

3.更新後不增加更新前住宅單元百分之十。 

（二）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 

A11＝（F11 ×更新後住宅單元數）－A11-1－法定容積 

A11：獎勵容積 

F11：本市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 

A11-1：本基準第二點至第十點獎勵容積 

十二、依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請容積獎勵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 

（一）更新單元內原有合法建築物，屬風災、火災、水災、震災或土石流災

等天然災害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害，經本府判定為危險建築物且有

拆除之必要者，得依下列公式核計獎勵容積，但申請本獎勵者，不得

適用施行細則第五十二條規定： 

A12-1＝FA1 × 10％ 

A12-1：判定為危險建築物且有拆除必要者之獎勵容積 

FA1：判定為危險建築物所座落基地之法定容積；惟同一宗建築基地內

，未經判定為危險建築物者，其座落基地應予扣除計算。 

（二）合法四層樓以上且屋齡達三十年之建築物，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

，但已依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原建築容積之獎勵者，

不適用本款之規定： 

A12-3＝（各項設施所需費用×1.2）／（C1－C 2－C 3） 

A12-3：提供天橋（空橋）、人工平臺、跨提設施、景觀平臺供公眾使

用獎勵容積 

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 

C2：單位興建成本 

C3：單位管銷費用(以C1×11%核計) 

 (三) 配合大眾捷運系統或水岸，提供或設置適當之天橋（空橋）、人工平

臺、跨堤設施、景觀平臺供公眾使用者，依下列公式計算，並以法定

容積百分之五為上限： 



A12-3＝（各項設施所需費用×1.2）／（C1－C 2－C 3） 

A12-3：提供天橋（空橋）、人工平臺、跨提設施、景觀平臺供公眾使

用獎勵容積 

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 

C2：單位興建成本 

C3：單位管銷費用(以C1×11%核計) 

（四）更新單元內之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比例於公開

展覽期滿時達百分之九十五者，得依其產權級別給予獎勵，其私有土

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低於三十人者，不適用本項獎勵： 

本款範圍內之門牌戶數、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數於事業計畫報核日前

三年內異動部分，應以異動前謄本登載內容計算之。若本款異動未增

加所有權人數或繼承者，得予計算。 

同意比例如有下列異動情形者，應從各目計算之： 

1.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公開展覽期滿時，經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撤銷同意書，本項獎勵應依撤銷後之同意比例重新計算。 

2.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核定前，其同意比例如經整合提高，其獎勵容

積額度得依前述比例增加計算。 

3.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之同意比例已達上表獎勵標準

，經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應調整更新單元範圍者，仍維持

原申請之獎勵額度。 

（五）更新單元位屬本府消防局列管之狹小巷道火災搶救不易地區，並協助

道路開闢或配合退縮設計者，得依下列規定核算獎勵容積： 

1.協助開闢基地內或鄰接之計畫道路，有助於替代該狹小巷道之通行

功能者： 

(1)計畫道路按計畫寬度開闢，且其開闢長度達十公尺以上者，得依第

三點第一款核算之獎勵容積額度，再乘以一點二倍予以核計。 

(2)計畫道路按計畫寬度開闢，且其開闢全段或長度達三十公尺以上者

，得依第三點第一款核算之獎勵容積額度，再乘以一點三倍予以

核計。 

2.鄰接該狹小巷道並依第六點第一款配合退縮者，得依該款核計之獎

勵容積，再加計實際退縮面積乘以零點二倍，且不受該點獎勵額度

上限之限制。 

產權級別計算方式：事業計畫申請報核日之（門

牌戶數+土地所有權人數+建號所有權人數）÷3 

獎勵法定容積額度 

同意比例達百

分之九十五 

同意比例達

百分之百 

五十以上且未達一百 2% 4％ 

達一百以上者且未達一百五十者 4% 6％ 

達一百五十以上者 6% 8％ 



十三、依本基準規定給予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

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零點三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前，業經指定為策略性再開

發地區，實施者依本基準第五點至第七點、第九點申請獲准獎勵且更新後

集中留設公共開放空間達基地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其獎勵後之建築容

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二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零點五倍之法

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更新單元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前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

基地一點三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零點二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

築容積，且不適用策略性再開發地區之相關規定。 

（一）未鄰接八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但更新單元與八公尺以上計畫道路連接

之路段，可整段退縮並與所鄰道路寬度合計達八公尺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法定山坡地。 

（三）更新後每戶總價達六千萬以上或其室內主建物面積總計一百八十五平

方公尺以上之住宅單元戶數，達總住宅戶數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十四、依本基準核算之各項獎勵容積總和，逾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三十以上者，其

超出部分，應配合申請本基準第二點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公益設施之容積

獎勵，其公益設施項目以設置老人活動設施、老人安養設施、公共托育設

施或社會住宅為原則，但更新單元附近地區如無前述四項設施之需求，或

經本府認定有更高需求者，得設置該四項以外之項目。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前項百分之三十之限制： 

（一）法定容積未達百分之三百者。 

（二）實施者為自組都市更新會者。 

第一項申請獎勵額度達到上限者，得再依本基準其他獎勵項目規定申請，其

獎勵容積總和仍應符合第十三點規定。 

十五、依本辦法第十五條規定捐贈本府都市更新基金時，應於取得建造執照前全

數一次捐贈繳納。其計算公式如下： 

捐贈本府都市更新基金金額＝（實施者依本基準第十三條第一項但書

規定增加之建築容積價值－更新成本）×a 

基準容積率≦240％：a＝0 

240％＜基準容積率≦300％：a＝20％ 

300％＜基準容積率：a＝40％ 

前項更新成本係指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

金額基準表所定之內容。 

十六、更新單元之土地使用分區已依都市計畫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程序，由非都市

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或由低強度變更為高強度者，其申請獎勵

項目屬都市計畫義務性規定者，不適用本基準。 



新北市各都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公用事業

設施及一般商業設施土地使用審查要點 
中華民國91年2月22日臺北縣政府北府城開字第09100424622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94年10月16日臺北縣政府北府城開字第09406702031號函新訂發布 
中華民國97年7月17日臺北縣政府北府城開字第0970478688號函修正發布全文14點；並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98年12月30日臺北縣政府北府城開字第0981074605號令修正發布第5、6、7、8、9、10、11點及附表一，並自
99年1月13日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100年3月16日新北市政府北府城開字第 1000201796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1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100年8月31日新北市政府北府城開字第 1001150635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點條文之附表一 
中華民國102年10月11日新北市政府北府城設字第 1022798684 號令修正發布第 6 點條文；並自 102  年 10 月 11 日起
生效 
中華民國103年6月17日新北市政府北府城設字第 1031013053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1 點；並溯自 103 年 5 月 1 日
起生效（原名稱：新北市各都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設置公共服務設施公用事業設施及一般商業設施土地使用審查要點）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以 

    下簡稱本細則）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規定，辦理新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各都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以下簡稱工業區）設置工業發展有 

    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公用事業設施及一般商業設施（以下簡稱各 

    設施）之土地使用審查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市各工業區內各設施之設置、土地使用之審查，除法規另有規定外 

    ，應依本要點之規定。 

三、本市各工業區內申請設置設施，其使用面積、細目與條件及管理維護 

    事項應符合附表一之規定。 

四、考量本市各工業區申請建築執照案件，其設計應符合工業區使用用途，各棟

建築物各層之機電空間、茶水間、管道間及衛生設備等空間應集中一處於垂

直服務核規劃，且為公共使用不得約定專用。 

    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三款第十目醫療保健設施、第十一目社會福利

設施，及第四款第七目旅館使用者，得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五、建築基地申請設置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一般商業設施者，除依本要

點第三、四點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一至三目規定之一般服務業、一般

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及運動設施使用者，其建築基地須面臨十公尺

以上之道路，且各設施單元於每層計入容積之樓地板面積（不含共同使

用部分）不得小於三百平方公尺，並不得隔間。 

(二)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七目規定之旅館使用者，其建築基

地須面臨十公尺以上之道路，且空間設置須符合旅館業管理規則第六條

之規定，並以整棟單戶申請，不得分戶使用。 

(三)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一目及第四目規定之餐飲業及銀

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與保險公司等分支機構使用者，其建

築基地之各設施單元於每層計入容積之樓地板面積面積（不含共同使用

部分）不得小於三百平方公尺。 

(四)建築基地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一目至第四目及第七目

設施之基地面積合計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應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方得核發建造執照。 

    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前已取得使用執照或已興建完成之建築物，得不受前項

規定之限制，但仍應依附表一規定辦理。 

六、建築基地申請設置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二款第十目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

及第十六目企業營運總部及其相關設施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繳納保證金之計算依建築基地當期公告現值乘零點四五乘每戶樓地板

面積（單位：平方公尺）之金額。 

(二)繳納之保證金按戶收取，並於該建案領得建造執照前繳納，繳納後由本

府工務局協助存入代收代付專戶保管。 

(三)使用執照核發或變更使用竣工勘驗六個月內，應辦理公司登記，若未於

六個月內辦理公司登記者，依相關規定裁處、勒令停止使用並沒收保證

金。 

(四)本府城鄉發展局及工務局（使用科）依經濟發展局公告之設立清冊統計

該案公司設立情形，作為六年內加強偕同稽查之依據；經查未依原核准

用途使用案件，將依法查處外，並沒收保證金。 

(五)使用執照核發或變更使用竣工勘驗六年內均未作為住宅或其他違反都

市計畫之使用，保證金無息退還。 

(六)申請第十目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及第十六目企業營運總部及其相關設

施之新建建築，應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方得核發建

造執照。 

七、申請設置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七目旅館者，其代金之計算為申請

基地土地面積之百分之十三點六乘以當時土地公告現值加四成。 

    申請建造執照案件應於取得建造執照前繳納百分之五十代金，其餘代金於取

得使用執照前繳納，變更使用執照案件則於變更使用執照取得前繳納。未來

該基地若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須回饋者，該已繳納之代金得予抵扣。 

    倘一宗基地內為多幢或多棟建築設計，僅單棟申請變更為旅館使用，本點第

一項繳納代金再乘以申請變更樓地板面積占原申請建照整宗基地之總樓地

板面積比計之。 

    前項申請變更樓地板面積以該棟申請作旅館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加地下層

共用之樓地板面積乘以申請作旅館使用之容積樓地板面積占總容積樓地板

面積之比，其計算方式如附表二。 

八、依本要點規定於各工業區申請設置各設施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應檢附下

列文件： 

(一)申請書（如附件）。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書。 

(四)使用計畫說明書：應含建築師簽證之建築平面配置計畫圖、說明及各設

施單元使用土地面積、現有執照用途說明。 



(五)最近八個月內核發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一份。 

(六)最近三個月內核發土地登記及地籍圖謄本各一份；如有建物者並應檢附

建物登記謄本一份。 

(七)申請建造執照案件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建築線指示（定）申請書圖副本；

變更使用執照案件應檢附建築物使用執照存根。 

(八)其他必要文件。  

九、依本要點申請之案件，申請人應向本府城鄉發展局申請核准總量，自總量暫

時登錄之日起三個月內申請建築執照或設立許可。由本府工務局及相關單位

依本要點規定審查並檢附證明文件函知本府城鄉發展局。 

    因辦理其他審查(如都市設計審議、都市更新審查、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

持審查等)未能於期限內完成，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本府城鄉發展局同意

展延，每次展延以三個月為限。 

    核准總量暫時登錄案件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依本要點原核准之總量失其效

力；其建築執照、設立許可之申請經駁回，或都市更新事業因故終止或遭撤

銷者，亦同。 

十、為確保後續維護管理並避免違規使用，應於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加註下列事

項： 

(一)本案承買戶應依原核定用途使用，不得作為住宅或其他違反都市計畫之

使用，且買賣時應列入產權移轉交代。 

(二)申請作旅館使用者，須檢附目的主管機關核准文件，且不得分戶出售。 

(三)本案申請拆除執照(且完成拆除)、變更使用執照或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程

序完成後，申請人應依規定申請撤銷本要點原核准之總量。 

十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府工務局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會知本府

城鄉發展局： 

(一)依本要點申請核准總量案件，其原核准總量依本要點第九點規定失其效

力者。 

(二)依本要點申請核准總量使用，已申請變更為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

二項第一款設施使用者。



 

附表一 

使用設施種類及項目 使用面積 使用細目 使用條件 管理維護事項 建築物使用參考用途 

（第三款） 

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

業設施 

（第一目） 

警察及消防機構 

暫不予規定。 警察、消防機構。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Ｇ２政府機關(警察、消防機構)。 

（第二目） 

變電所、輸電線路設施鐵塔

(桿、連接站)及其管路 

暫不予規定。 電力相關設施。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變電所其建築物使用用途為Ｃ１(變電

所)；餘輸電線路鐵塔(連接站)及其管路

依建築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目） 

自來水或下水道抽水站 

暫不予規定。 自來水:自來水處理場、加壓站、配水

池、淨水廠、配水設施。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抽水站依水利法規定，免依建築法規定

申請建築許可。 

（第四目） 

自來水處理場(廠)或配水設

施 

暫不予規定。 自來水處理場(廠)或配水設施。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Ｃ１(自來水處理場(廠)或配水設施)。 

Ｇ２(自來水公司之辦公室) 

（第五目） 

煤氣、天然氣加(整)壓站 

暫不予規定。 煤氣、天然氣加(整)壓站。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Ｉ類(煤氣、天然氣加(整)壓站)。 

（第六目） 

加油站、液化石油氣汽車加氣

站 

暫不予規定。 加油站：設置汽機車簡易保養設施、停

車場、車用液化石油氣、代辦汽車定期

檢查。 

加氣站：簡易保養、洗車。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Ｉ類(加油(氣)站)；加油站主體設備空

間屬Ｉ類。 

（第七目） 

電信設施 

暫不予規定。 交換機、電池、配線架、運輸設備。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Ｃ２(電信機房) 

（第八目） 

廢棄物及廢(污)水處理設施

或焚化爐 

暫不予規定。 廢棄物及廢(污)水處理設施或焚化爐。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Ｃ１(廢棄物及廢(污)水處理設施或焚

化爐)；如建築物屬中央特許之特種建築

物，則不適用建築法之ㄧ部或全部。 

（第九目）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 

暫不予規定。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及其附屬設施。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Ｇ２（辦公室）；此類須先經由本府工務

局許置核准。 

（第十目） 

醫療保健設施：指醫療機構及

護理機構、衛生所（站）及醫

事機構，且其使用土地總面積

不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

之五者。 

使用土地總面積不

得超過該工業區土

地總面積百分之五。 

醫療機構及護理機構、衛生所（站）及

醫事機構。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Ｆ１（醫院、療養院）。 

Ｆ１(一般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及精

神護理之家樓地板面積為 500 平方公尺

以上；未達 500 平方公尺為Ｈ１) 

Ｇ３（衛生所、診所、捐血中心、醫事

技術機構、心理治療所、心理諮商所） 

Ｈ１（居家護理所、住宿型精神復健機

構） 

Ｈ２（小型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小型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第十一目）社會福利設施：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托嬰中

心、早期療育機構）、老人長

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養

護型及失智照顧型）老人日間

照顧中心與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 

暫不予規定。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托嬰中心、早期

療育機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長期

照護型、養護型及失智照顧型）老人日

間照顧中心與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一、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建築物使

用用途為Ｆ３。 

二、 老人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

型）、（失智照顧型）樓地板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上建築物使用用途為

Ｆ1，五百平方公尺以下則為Ｈ1。 

三、 老人長期照顧機構（養護型）、安

養機構其建築物使用用途為Ｈ１

（養老院、安養中心）。 

四、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建築物使用用

途為Ｆ２（身心障礙服務機構）。 

（第十二目） 

幼兒園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中心 

暫不予規定。 幼兒園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Ｆ３（幼兒園）。 

（第十三目） 

郵局 

暫不予規定。 郵局。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Ｇ2（郵局）。 

（第十四目） 

汽車駕駛訓練場 

暫不予規定。 J201021 汽車駕訓業（含為授與學員相

關交通法規以參與筆試所需用之教

室）。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Ｄ５訓練班。 

（第十五目） 

客貨運站及其附屬設施 

暫不予規定。 G101011 公車汽車客運業、G101021 市

區汽車客運業、G101051 遊覽車客運

業、G102011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G103011 公路經營業、G101031 計程車

客運業、G201011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G101041 小客車租賃業、G202010 停車

場經營業。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一、 G101011公車汽車客運業、G101021

市區汽車客運業、G101051 遊覽車客

運業、G102011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

業、G103011 公路經營業其建築物使

用用途為Ａ２（車站）；如屬附屬辦

公室使用屬Ｇ２（辦公室）。 

二、 G101031 計程車客運業、G201011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G101041 小客車

租賃業、G202010 停車場經營業其建

築物使用用途為Ｇ２（一般辦公

室）。 

 （第十六目） 

宗教設施 

其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不得超過五百平方

公尺。 

宗教設施。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E（宗教設施）。 

（第十七目） 

電業相關之維修及其服務處

暫不予規定。 電業相關之維修及其服務處所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C1（電業相關之維修）、G2（一般辦公

室）、G1(含營業廳)電力公司之營業場



所 所。 

（第十八目）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

電相關設施（不含沼氣發電） 

暫不予規定。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

施（不含沼氣發電）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C1（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

設施） 

（第十九目） 

其他經本府審查核准之必要

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 

暫不予規定。 課後托育中心（安親班）。 

活動中心。 

機關、學校之戶外運動設施。 

本府成立之運動培訓所及其宿舍。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一、 Ｄ５（安親班）。 

二、 活動中心建築物使用用途為（社區

（村里）活動中心，觀眾席樓地板

面積達二百平方公尺以上者，其建

築物使用用途為Ａ１；未達二百平

方公尺者，其建築物使用用途為Ｄ

２。 

（第四款） 

一般商業設施 

（第一目） 

一般零售業 

 

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

五百平方公尺另依新

北市都市計畫甲乙種

工業區申請設置使用

面積(營業樓地板面

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以

上未逾一萬平方公尺

之一般零售業之使用

條件及有關管理維護

事項規定辦理。 

F201010 農產品零售業、F201020 畜產

品零售業、F201030 水產品零售業、

F201070 花卉零售業、F201990 其他農

畜水產品零售業、F203010 食品什貨、

飲料零售業、F203020 菸酒零售業、

F206010 五金零售業、F206020 日常用

品零售業、F206030 模具零售業、

F206040 水器材料零售業、F206060 祭

祀用品零售業。F207010 漆料、塗料零

售業、F207020 染料、顏料零售業、

F207030 清潔用品零售業、F207170 工

業助劑零售業、F207190 塑膠膜、袋零

售業、F208011 中藥零售業、F208021

西藥零售業、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

業、F208050 乙類成藥零售業、F210010

鐘錶零售業、F210020 眼鏡零售業、

F213010 電器零售業、F213030 電腦及

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F213040 精密

儀器零售業、F213050度量衡器零售

業、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F213100 污染防治設

備零售業、F213110 電池零售業、

F216010 照相器材零售業、F217010 消

防安全設備零售業、F220010 耐火材料

零售業、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一、 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一層及地下一層。 

二、 設置地點應鄰接寬度八公尺以上之道路。 

暫不予規定。 Ｇ３(店鋪)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F204110 布

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零售業、

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

品零售業、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

用品零售業、F399010 便利商店業、

F211010建材零售業、F213090 交通標

誌器材零售業、F399990 其他綜合零售

業、F207200 化學原料零售業。 

一般服務業  除 JZ99080美容美髮服務業營業樓地板

面積不得超過五百平方公尺及 JA03010

洗衣業樓地板總面積不得超過三百平

方公尺外，其餘不予限定。 

 

JZ99030 攝影業、JZ99060 驗光配鏡服務業、JZ99170、

鎖匙業、JZ99160 刻印業、JZ99080 美容美髮服務業、

IZ14020公益彩券經銷業、IZ16010 餐具清洗業、

JA03010 洗衣業 I101070 農、林、漁、畜牧顧問業、

I101080 工、礦顧問業、I101090 食品顧問業、I101100

航空顧問業、I101110 紡織顧問業、I101120 造船顧問

業、I102010 投資顧問業、I105010 藝術品諮詢顧問

業、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

業、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

服務業、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I401020 廣告傳單

分送業、I501010 產品設計業、I502010 服飾設計業、

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業、I504010 花藝設計業、

I599990 其他設計業、I701011 就業服務業、I801011

公寓大廈管理服務業、I901011 保全業、IB01010 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業、IC01010 藥品檢驗業、ID01011 度

量衡器證明業、IE01010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IF01010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業、IF02010 用電設備檢測維護業、

IZ01010 影印業、IZ02010打字業、IZ03010 剪報業、

IZ06010 理貨包裝業、IZ04010 翻譯業、IZ07010 公證

業、IZ09010 管理系統驗證業、IZ10010 排版業、

IZ12010 人力派遣業、IZ13010 網路認證服務業、

IZ14011 公益彩券代理業、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IZ15010 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J301010 報紙業、

J302010 通訊稿業、J303010 雜誌（期刊）出版業、

J304010 圖書出版業、J305010 有聲出版業、J399010

軟體出版業、J399990 其他出版業、J902011 旅行業、

J903020 登山嚮導業、J904011 觀光遊樂業、JD01010

工商徵信服務業、JE01010 租賃業、I 103060 管理顧

除 IZ14020 公益彩券經銷

業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一

層外，其餘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問業、I101061 工程技術顧問業及本府核准一般服務

業之必要附屬設施。 

餐飲業 營業樓地板面積不得

超過一千平方公尺。 

F501030 飲料店業、F501060 餐館業。 一、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一、二、頂層及地下一層。

但建築物為五層樓以下者，或使用土地面積在一

公頃以上其建築物第一至五層樓供大型展示中

心、商務中心、倉儲批發業之商業使用者，得兼

設置餐飲業於第五層樓以下。 

二、營業樓地板面積未超過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者，設

置地點應鄰接寬度八公尺以上之道路。 

三、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尺以上者，設置

地點應鄰接寬度十五公尺以上之道路。 

暫不予規定。 一、 營業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

尺者，其建築物使用用途為Ｇ３

（未達三百公尺之餐廳、飲食

店）。 

二、 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

尺以上者，其建築物使用用途為Ｂ

３（飲食、餐廳）。 

（第二目） 

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 

暫不予規定。 公司行號營業限作辦公室使用者。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Ｇ２（一般事務所）。 

暫不予規定。 依法免辦營利事業登記之專門職業人

員。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Ｇ２（自由職業事務所）。 

（第三目） 

運動休閒設施 

 

暫不予規定。 J801030 競技及休閒體育場館業（其使

用內容依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行號營業

項目代碼表所定之細類為準）。 

暫不予規定。 暫不予規定。 Ｄ１（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

所）。 

（第四目） 

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

信用部及保險公司等分支機

構 

暫不予規定。 H101銀行業（含銀行、信用合作社、農、

漁會信用部等分支機構）、H5 保險業、

H6 保險輔助人業。 

一、 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一、二、三層及地下一層。 

二、 設置地點應鄰接寬度十公尺以上之道路。 

三、 若無營業櫃檯而係為辦公室使用者，不受前二項

條件規定之限制。 

暫不予規定。 一、 銀行業建築物使用用途為Ｇ１（銀

行、合作社、金融機構）。 

二、 保險業及保險輔助人業有營業櫃

檯建築物使用用途為Ｇ１（金融保

險機構）；若無營業櫃檯建築物使用

用途為Ｇ２（辦公室）。 

 （第五目） 

大型展示中心或商務中心 

 

使用土地面積超過一

公頃以上，且其區位、

面積、設置內容及公共

設施，經本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大型展示中心或商務中心。 依上開規定辦理。 依上開規定辦理。 Ｂ２（大型商場中心或商務中心）。 

（第六目） 

倉儲批發業 

 

使用土地面積在一公

頃以上五公頃以下，並

面臨十二公尺以上道

路，且其申請開發事業

計畫、財務計畫、經營

管理計畫，經本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

者。 

F1 批發業。 依上開規定辦理。 依上開規定辦理。 Ｂ２（量販店）。 



（第七目） 

旅館業及觀光旅館業 

暫不予規定。 J901020 一般旅館業。 整棟單戶使用，且不得分戶，並加註於建照執照及使

用執照上。 

暫不予規定。 Ｂ４(旅社、旅館、賓館) 。 



 

 

繳納代金金額= 
 

附表二 

 


